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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2019年度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三次会议： 

1、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

店会议中心行政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和核销资产减值准

备情况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

险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等

议案。 

本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9年 4月 2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在太原市花园国际大

酒店会议中心行政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

告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

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名高铁先生、卜彦峰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并与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另 1 名职工监事一起组成第八届监事会。 

本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9年 8月 3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公司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

花园厅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高铁先生

为监事会主席；同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9 年 10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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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对公司

董事和高管人员依法进行全程监督，列席了全部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并发

表以下独立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

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情况及公司管理制

度等进行了监督，认为 2019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要求，

确实执行了各项决议，其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国

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进一步健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报告期内未发

现公司存在非法经营活动，未发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时违反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19

年度审计报告，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成果。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4、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采取支付现金与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

买临沂鑫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新材料”或“标的公司”）51%股权。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4月16日开市时起停牌，于2018年9

月17日复牌并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仍在积极

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本次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商务谈判等相关工作仍

在进行中，公司及各相关方就交易方案及可能涉及的问题仍在反复沟通和审慎论

证中。 

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至今，公司严格按照证监会和深交所有关规

定，组织有关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严格做好信息

保密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是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客观情况做出的审慎选择，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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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5、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守“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和《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

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订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资产的

完整和安全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公司的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证

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各项内部控制在公司营运的各个环节中得到了持续和严格的

执行。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